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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6                       证券简称：易事特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8-001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中金公司 陆珊珊 

中融基金  彭佳敏 

上海信托  许燕燕 

万联证券  邹元平、朱柳 

宏信证券 钟雨培 

长江证券 黄幸宇 

东莞银行 鹿仕彬 

光大证券 葛沁沁  

长城基金 李训练 

信达澳银基金 夏宏敏 

中信银行 吴洁 

华兴银行 黄文瑜、安迪 

中信建投 焦希波、彭子源、王金波 

正前方金服 王慧林 

平安证券 王占强 

国融证券 张钰 

时间 2018 年 1 月 18 日 

地点 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工业北路 6号 A栋一楼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长                何思模 

投融资中心总经理      胡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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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            赵久红 

证券事务代表          王丽娟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董事会秘书赵久红先生陪同投资者参观了储能应用示范项

目、新能源车充电站、逆变器及数据中心总装生产车间、公司研

发中心、公司自建自用光伏发电站及相关光伏产品。随后，在公

司一楼会议室，公司董事长何思模教授、董事会秘书赵久红先生、

投融资中心总经理胡志强向投资者介绍了公司的基本情况、最新

业务进展及未来发展方向，并与投资者就公司相关情况展开了详

细沟通与交流。 

投资者交流如下： 

1、公司此次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项目进展如何，对公司未来

发展有什么重要影响？  

答：公司的重组项目现在已经完成了相关的决策和审核程序，

目前正在按计划办理股权交割及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公司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全部采用现金方式支付对价，交易对

手方基于看好易事特未来的发展前景，完成收购后，将在 12 个月

内使用 14.5 亿元资金通过多种方式增持易事特股份，形成双方利

益共同体，共同致力于推动易事特业务全球发展。 

公司此次收购的宁波江北宜则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核心资

产是地处于越南北江省的光伏组件及电池的生产基地，该生产基

地占地 300 亩，员工 5,000 余人，拥有光伏组件 4.0GW、太阳能电

池 1.1GW 的产能，是整个东南亚地区乃至全球规模较大的光伏组

件和光伏电池的生产企业。 

通过本次收购，将在光伏逆变器、系统集成和电站运营业务

的基础上，继续向上游拓展公司光伏组件和电池的制造业务，加

大自有产品在光伏产业中的比重，提升整体利润水平，实现垂直

一体化的光伏新能源全产业链布局。 

标的公司的主要客户为阿特斯、REC、AXITEC 公司、天合、晶

科、晶澳等全球知名光伏制造商，借助标的公司完善的全球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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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进而带动公司产业向东南亚乃至欧美全球延伸。 

公司通过在越南进行光伏产能布局，进行产业在空间上腾挪，

所生产的产品 100%全部出口海外，既增强了公司在光伏领域的产

业能力，也不增加境内的光伏产能压力，并且有效避免了欧美等

国家、地区对中国光伏企业双反政策的影响。立足于目前越南电

能市场，公司将大力拓展储能业务在越南等海外市场的应用。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收购的标的盈利能力如何？ 

答：开元评估根据其在手订单情况预测标的公司 2017 年全年

净利润为 34,764.41 万元。经对标的公司的初步核算，标的公司

2017 年净利润已突破预测数。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预计在

未来 3年为公司贡献不低于 12 亿元的净利润，对公司的竞争力和

盈利能力都有极大提升。 

3、重组标的的产品技术在国际领域是什么地位？ 

答：根据工信部与国家能源局、国家认监委颁布的《关于促

进先进光伏技术产品应用和产业升级的意见》，光伏“领跑者”

先进技术产品对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

率分别要求达到 16.50%和 17.00%以上，对应的电池转换效率分别

为 18.50%和 19.60%以上。 

标的公司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电池组件量产的平均光电

转换效率分别达到 16.80%和 18.00%，多晶硅电池和单晶硅电池的

转换效率分别达到 18.80%和 20.10%，均高于“领跑者”相应指标。

标的公司作为全球知名光伏电池及组件企业的供应厂商，产

品能通过客户的高品质要求、高资质认证同时又有低成本的优势，

本身就能从侧面体现出公司较高的技术实力和管理能力，另外诸

如 PERC 电池技术、黑硅技术等行业领先技术的量产化应用，其产

品转换效率也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4、简要介绍一下公司销售收入结构和比例等情况？ 

答：目前，公司的光伏系统集成产品在销售收入结构中仍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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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比重，约占全部销售收入的 50%以上；其次为高端电源装备、

数据中心业务，约占全部销售收入的 30%；其余主要是新能源发电

收入、轨道交通及充电设施、设备业务及其他业务收入。随着公

司前瞻性布署投建的光伏电站项目已陆续实现并网发电，进入业

绩释放阶段，2017 年，新能源发电收入将实现爆发式增长，此类

业务毛利率高达 60%，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数据中心业务也

将凭借核心技术优势和百度、腾讯等优质项目经验带动 IDC 数据

中心业务持续稳定增长，此类业务毛利率约为 25%；新能源充电桩

业务在经历近两年的市场规范、洗礼，市场已逐步回暖，公司此

类业务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5、请问公司的技术核心及优势如何？ 

答：从公司设立以来产品的演进从最初的 UPS、EPS，到高端

电源装备、轨道交通专用电源、光伏逆变器、IDC 数据中心、分布

式发电系统、新能源车充电设施，公司的技术始终是围绕电，做

的是电能质量转换的工作。 

“用好电 、管好电”是公司产品的基本属性，从我们最底层

的技术角度来看，公司 20 多年在电能质量转换领域的技术研发、

应用的积累，才是现在这么多产品品类的最好支撑，而公司长久

以来在相关领域的潜心耕耘，培养出来的技术团队、覆盖全国的

甚至世界多地区的售后服务团队、和相关用户的长久良好的合作

关系，都是公司持续在该行业继续做大做强的宝贵财富。 

公司凭借先进的产品技术、系统集成制造与市场开拓及商业

模式创新能力，整合优势资源，已经逐步从单一产品设备供应商

发展成为智慧城市和智慧能源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6、公司的充电桩业务的主要盈利模式是什么？ 

答：公司的充电桩的业务是产品销售为主、充电场站运营为

辅进行开展，充电桩产品的销售除自有产品的销售以外，还承接

了很大一部分的 ODM 业务；在充电场站运营方面，出于对投资回

报及客户稳定性的考虑，公司目前暂时主要是对公交车及旅游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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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接驳车的充电场站进行投资运营，这些项目具有客户稳定、充

电需求稳定、投资回报可控的特点；同时，该类项目的场地一般

都是由用户侧或政府进行提供，无需公司再在场地问题上投入过

多成本，主要盈利来源于电费价差及充电服务费的收取。在未来

民用新能源车占比逐渐提高的趋势下，公司也会逐步考虑对面向

社会公众的公用充电场站进行投资运营。 

7、公司在储能业务的发展情况如何？ 

答：储能系统的应用主要体现在：1、“削峰填谷”，降低用

电成本，提高用电效率。2、保证供电的稳定性和安全性。3、富

余电力上网，创造额外的收入。4、绿色环保，降低碳排放，促进

环境友好，减少资源消耗。我们认为光伏行业必将向储能方面发

展，未来储能市场空间巨大。 

公司组织核心研发团队，深入对储能系统进行研究，形成核

心技术储备，在储能领域基于掌握的微电网关键核心技术，现已

研制开发出了全系列储能变流器产品、双向直流变换器产品、储

能电站能量管理系统等核心关键产品，以及储能电站及微电网系

统解决方案，建成了包括厂区 5MW 工业微电网、1.2MWH 储能电站，

全国范围内建成了多个储能电站，预计将对公司 2018 年的业绩形

成有力支撑。 

8、公司未来有哪些融资计划？ 

答：公司将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优势，通过发行小公募公司债

券、私募债、并购贷款、融资租赁以及银行授信等多种方式，目

前，小公募债已获证监会核准，发行规模不超过 12 亿元人民币，

私募债已获深圳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发行规模也是不超过 12 亿元

人民币。 

9、公司小公募债和私募债的发行计划怎么安排？ 

答：公司计划先启动小公募债券的发行，计划在 2018 年第一

季度完成，主体及债项评级均为 AA，募集资金计划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同时，私募债也在积极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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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子公司的资金使用如何管理？ 

答：公司全面使用 SAP 管理系统，对子公司的财务系统实行

集中化管理，由集团公司统一审批资金支出，加强风险管控。 

    11、公司实际控制人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对公司有什么影

响？ 

答：我作为公司的实控人、董事长，就本次调查事件对在座

各位投资者和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通过这次监管机构的严厉核

查，对我个人和公司都是一次警醒和提升治理水平的机会，这仅

是对我个人的行政处罚，公司没有受到任何行政处罚，不会影响

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公司业绩将持续保持增长态势，加之此次收

购的越南项目，公司业绩将如虎添翼，我们有信心公司未来将更

加健康、持续发展。 

 

投资接待过程中，公司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

严格按照《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规定执行，保证信息披露

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

露等情况，同时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签署调研《承诺书》。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18 年 1 月 17 日 

 

 

 


